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职务 姓名

公司负责人 李振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刘学文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学文

公司负责人李振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学文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注

１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４，９９５，９４２，２１２．８６ ３，１７０，４３７，９３３．７２ ５７．５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９９４，０２４，４３１．４５ １，４６８，４６４，９２６．７５ １０３．８９

每股净资产

１０．０１ ６．５５ ５２．７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５４７，２９７．８０ １２５．１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１３ １２５．１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净利润

１２，４５４，４９９．７０ １２，４５４，４９９．７０ －９０．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 ０．０６ －９０．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６ ０．０６ －９０．５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４％ ０．８４％ －９２．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８％ ０．２８％ －９７．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９，４６４，５６９．００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３，１３４．５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０，１２９．３５

小计

９，８９７，８３２．８８

减

：

所得说影响额

１，５１１，６９１．２１

减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５，５５３．２１

合计

８，３９１，６９４．８８

注

１

：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应采用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涉及利润的数据及指标，

应采用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４３１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４

，

８８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６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６６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

－

建行

－

宏源

３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６６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６６６

，

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率

％

货币资金

１，９００，９８９，６０３．２８ １８５，７５８，３５１．８２ １，７１５，２３１，２５１．４６ ９２３

应收账款

３５５，０８７，９０９．０８ １８７，３３８，９９６．５２ １６７，７４８，９１２．５６ ９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０，２０３，４０８．０８ １３，２９０，７９９．０１ ６，９１２，６０９．０７ ５２

短期借款

６２０，２３０，６２９．９３ ３１６，１９３，５９６．３０ ３０４，０３７，０３３．６３ ９６

应付票据

１８４，０３５，４２２．５６ １４１，４２９，２０７．３０ ４２，６０６，２１５．２６ ３０

股本

２９９，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

资本公积

１，６９８，８５９，７４５．３３ ２６０，７５４，７４０．３３ １，４３８，１０５，００５．００ ５５２

变动原因说明：

（

１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９２３％

，主要系：

ＩＰＯ

首发股权融资

１５．１３

亿元；扣除股权融资，货币资金增加

１０８％

，

主要是经营现金流增加和筹资活动现金流增加。

（

２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９０％

，主要系：为适应市场情况，积极扩大产销规模而改变了销售的信用政策所

致；

（

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

５２％

，主要系：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

４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９６％

，主要系：本期新增流动资金借款；

（

５

）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３０％

，主要系：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对供应商的票据付款；减少电汇支付所

致；

（

６

）股本较年初增加

３３％

，主要系：

ＩＰＯ

首发股本增加

７５００

万元；

（

７

）资本公积较年初增加

５５２％

，主要系：

ＩＰＯ

首发股本溢价使资本公积增加。

3.1.2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营业收入

４７３

，

３９４

，

５０７．４６ ４５８

，

００４

，

８７２．２３ １５

，

３８９

，

６３５．２３ ３．３６

营业成本

３９５

，

４７２

，

４６２．８６ ２６２

，

２７３

，

３１５．９１ １３３

，

１９９

，

１４６．９５ ５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１

，

９０８．３４ ２

，

３４０

，

４８６．１１ －２

，

１１８

，

５７７．７７ －９１

销售费用

５

，

１９８

，

８８９．３９ ３

，

４５３

，

１７１．１４ １

，

７４５

，

７１８．２５ ５１

管理费用

３２

，

８６４

，

０９９．８７ ２１

，

０３８

，

８０３．０１ １１

，

８２５

，

２９６．８６ ５６

财务费用

２７

，

５７４

，

９１５．８１ ６

，

５８２

，

０６３．０２ ２０

，

９９２

，

８５２．７９ ３１９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０１４

，

８０７．９９ １

，

９３８

，

１０１．４６ ８

，

０７６

，

７０６．５３ ４１７

所得税费用

１

，

５１２

，

２１３．０８ ２１

，

２９０

，

７３２．６９ －１９

，

７７８

，

５１９．６１ －９３

变动原因说明：

（

１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

，主要系：本期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０％

，单位成本比上年下降

４２．３％

；

（

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１％

，主要系：应交税金增值税期初数为负数，增值税进项未抵扣完，

增值税缴纳缴纳减少影响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减少；

（

３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１％

， 主要系： 本期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０％

， 单位产品销售费用下降

３４％

；

（

４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６％

，主要系：因生产规模比上年增加

１３０％

，单位产量管理成本下降

３２％

，

导致职工薪酬相应增加；

（

５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１９％

，主要系：一年期票据融资

３

月份贴现一次性进入本期财务费用

９６５

万

元，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

６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１７％

，主要系：政府鼓励和扶持资金及补贴增加；

（

７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３％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及部分子公司税率降低；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率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２８，５４７，２９７．８０ －１１３，３８９，３９４．５２ １４１，９３６，６９２．３２ １２５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４，０３３，７８２．３７ －５１，１５９，３４２．４４ ４７，１２５，５６０．０７ ９２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１，６９０，８０２，０３５．３０ －５７，９２０，８１５．８７ １，７４８，７２２，８５１．１７ ３，０１９

变动原因说明：

（

１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５％

，主要系：当期应收票据兑付；

（

２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２％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及采用银行承兑汇票付

款方式延长了账期；

（

３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１９％

，主要系：本期

ＩＰＯ

首发股权融资及借款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主要产品的市场价格预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降低，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

以上。 公司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产销量同比增加

１００％

以上，单位成本

下降约

４０％

。 一季度公司毛利率逐月回升，预计第二季度主要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大。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及期间费用，争取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业绩环比上升。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事项。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银川市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按发行后总股本

２９９１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５

元（含税）；同时以总股本

２９９１８

万股为基数，以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８

股。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应用及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一） 关于超募资金运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关于先期投入资金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发生变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规定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隆基宁光仪表有限公司是公司

董事李春安、钟宝申控制或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双方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股份公司持有宁夏

晶隆石英有限公司

４０％

股份，双方的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向关联方（包含且不限于上述关联企业）采购、加工、销售等经营业务涉及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授权公司董事长对关联交易合同的签署进行审批或授权审批。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名关联董事李春安、钟宝申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监高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第一季度财报并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对美国

ｓｉｌｅｖｏ

公司进行投资的议案》

Ｓｉｌｅｖｏ

公司是以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为主业的企业，隆基股份拟以全资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作为投资主体，向注册于美国的

Ｓｉｌｅｖｏ

公司增资

１２００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１０％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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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２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监事会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募集资金仍用于原项目的建设，不会对

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等事项决策和审议的程

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

的实际需要。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从超额募集资金中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归还银

行贷款。

监事：杨雪君 戴苏 贺婧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和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使

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概述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４６

号”《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１．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

６

，

１８９．５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３１０．５０

万元，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

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７

，

０３２．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１４

，

２７８．５０

万元。

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调整情况

１

、原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将用于：

项目名称 总投资

（

万元

）

承担单位

对银川隆基进行增资

，

用于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

／

片

建设项目

１３７

，

０３２

银川隆基

上述项目原实施主体为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隆基”），实施地点为银川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下简称“银川开发区”）。

２

、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４

号），公司已

先行使用自筹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情况

（

１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无锡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无锡隆基”），实施地点变更为无锡新区。

（

２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项目的实施方式由自建厂房变更为使用无锡隆基现有

已融资租赁的土地及厂房，融资租赁年限为

１２

年，到期后无锡隆基具有优先购买权。 目前上述厂房已建并成

交付， 仅需进行少量局部改造即可满足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用工艺设备和辅助设备的安装和使用需求；同

时，由于技术进步原因，导致目前市场上新型切片机切片效率较以前大幅提高

５０％

以上，公司拟变更原

１００

台

切片机购置计划为购置

６４

台新型切片机，在可满足年产

５００ＷＭ

单晶硅片产能需求的同时，将大幅减少募投项

目设备投入资金，节约相应募集资金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项目原自建两个综合车间安装

３２０

台单晶炉变更为自

建一个综合车间安装

１９２

台单晶炉，经营租赁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总公司厂房（毗邻募投项目建设用地）安

装余下

１２８

台单晶炉。 上述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可交付使用，公司将尽快与银川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总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并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根据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计划，可节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资金

２０

，

３８６

万元，具体请见“三、变

更后项目的情况”中“（四）变更后项目的投资构成”，该部分节约资金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暂放入

募集资金账户管理。 除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以及实施方式变更外，募投项目其他内容不发生变

化。

对于上述涉及变更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将对无锡隆基增资

３９

，

０４１

万元以实施

５００ＭＷ

单

晶硅片项目，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下

３４

，

０４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对原实施主体实施的

５００ＭＷ

单晶

硅棒项目，扣除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

４５６

万元，公司将对银川

隆基增资

７５

，

１４９

万元以实施该项目，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下

７０

，

１４９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将涉及项目备案、环评等手续的变更，公司将尽快办

理相关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二）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１

、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变更原因

无锡作为长三角经济圈重要的组成部分， 周边

３００

公里范围内集聚了大批太阳能光伏行业领先企业，是

公司重要的销售区域。 公司根据行业发展的趋势判断，将募投项目转移至无锡将能贴近客户，快速响应客户

需求，便于及时、高效的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密切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加快流动

资金周转效率，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营运效率和经营业绩。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设立了无锡隆基，专门从事单晶硅片的加工和销售，是公司战略布局中重要的切片

生产基地，已形成年产

２５０ＭＷ

单晶硅片的生产能力，目前运行平稳，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２

、实施方式变更原因

无锡隆基已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获得了土地和厂房使用权，目前厂房已建成并交付；银川隆基在银川开发

区租赁的厂房正在建设中，通过租赁厂房方式，可充分利用公司现有建设资源，节约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并可大大缩短项目建设周期，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三）变更后项目的情况

１

、变更后实施地点介绍

无锡高新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已成为无锡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对外开放窗口、科技创新

基地和转型发展引擎。无锡高新区内光伏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技术和产值居世界首位，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和产

值居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最大半导体生产基地，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各类国家级高新区的先进行列。

２

、变更后实施主体简介

公司名称 无锡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振国

注册地及生产经营地 无锡高新区

Ｃ

区

Ｂ７３－Ａ

地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

本公司持股比例

９８％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２％

经营范围 单晶硅片的加工和销售

３

、变更后项目实施进度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建设项目：其中

３００ＭＷ

在原募投项目用地上实施，投入

１９２

台单晶炉及配套设备、设

施，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完成设备购置及开始安装，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达到设计产能；另外

２００ＭＷ

在银川隆基二期项目

租赁用地上实施，投入

１２８

台单晶炉及配套设备、设施，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完成设备购置及开始安装，

１０

月达到

设计产能。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片建设项目： 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分批完成设备购置及安装，

１０

月达到设

计产能。

４

、变更后项目的投资构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棒部分

年产

５００ＭＷ

单晶硅

片部分

合计

原募投项目用

地

租赁

用地

小计

建筑工程

１７

，

９２８ １２

，

０７８ ０ １２

，

０７８ １

，

５６８ １３

，

６４６

工艺设备购置及安装

８９

，

５２０ ２７

，

９７１ １８

，

２３８ ４６

，

２０９ ３０

，

２７２ ７６

，

４８１

辅助设备购置及安装

４

，

１７３ ２

，

０２６ ８８６ ２

，

９１２ １

，

２６１ ４

，

１７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５

，

１０９ ５

，

１０９ ０ ５

，

１０９ ２００ ５

，

３０９

预备费

９

，

３３９ ３

，

７７５ １

，

５３０ ５

，

３０５ ２

，

６６４ ７

，

９６９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０

，

９６３ ３

，

５９５ ２

，

３９７ ５

，

９９２ ３

，

０７６ ９

，

０６８

项目总投资

１３７

，

０３２ ５４

，

５５４ ２３

，

０５１ ７７

，

６０５ ３９

，

０４１ １１６

，

６４６

上述变更后的项目投资构成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构成相比节约

２０

，

３８６

万

元，其中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自建厂房变更为使用租赁厂房导致减少综合二车间投资

５

，

８５０

万元，增加无锡

隆基租赁厂房局部改造投资

１

，

５６８

万元，净节约建筑工程投资

４

，

２８２

万元，增加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２００

万元；

变更切片机设备型号导致节约工艺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

１３

，

０３９

万元； 实施地点变更导致铺底流动资金节约

１

，

８９５

万元；预备费节约

１

，

３７０

万元。

５

、变更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调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

行的必要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募集资金仍用于原项目的建设，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

变。 因而公司本次变更将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议案》，一致同意上述变更事项，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次变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发行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９４

号《关于西

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如本次股票发行后，实际募集资金量大于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剩

余资金将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小于上述

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资金缺口；根据市场情况，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需

要对上述拟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则发行人将用自筹资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

资金”。 鉴于市场状况和项目建设进度需要，在募投资金到位前，募投项目共投入自筹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

为了保证公司其他业务的持续发展， 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

（三）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

四、关于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一）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计划说明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如本次股票发行后，实际募集资金量大于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剩

余资金将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小于上述

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资金缺口；根据市场情况，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需

要对上述拟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则发行人将用自筹资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

资金”。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具体归还贷款情况如下：

项目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

万元

）

借款日 到期日

计划还款金额

（

万

元

）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５－１７ ２０１２－５－１７ ９

，

０００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可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力，同时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

司营业利润，实现超募资金的有效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每股收益水平，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三）公司关于本次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说明与承诺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偿还银行

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

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加快募资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节约募集资金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本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向，募集资金仍用于原项目的建设，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计划，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以本次

募集资金募集人民币

２４

，

５６４

，

０９３．７３

元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可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力，同时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

营业利润，实现超募资金的有效利用。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的规定，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从超募资金中使用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募集资金仍用于原项目的建设，不会对

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该等事项决策和审议的程

序合法、合规。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

际需要。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从超额募集资金中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归还银

行贷款。

七、保荐机构的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隆基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是基于公司

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有利于加快募资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节约募集资金，并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

体及实施方式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过程合法、合规，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募集资金

仍用于原项目的建设，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隆基股份承诺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对相关子公司的增资事宜，增资后相关子公司将建立新的募集

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时，公司承诺尽快办理完毕相关募投项目的备案、环评等必要手续。本

保荐机构同意隆基股份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的计划，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隆基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并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计，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３

、关于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隆基股份以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

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公司

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

资，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 隆基股份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该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和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４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５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６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

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 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洲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敏

公司负责人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洲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敏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８１，２００，８７０ ８１，２９６，６５２ －０．１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１４，１９４，９００ １４，４７６，６７２ －１．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４ ３．５１ －１．９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８１６，７８８ １０．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０ １０．８５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７５，６０５ １７５，６０５ －３５．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４２．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７．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２ １．２２

减少

０．９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５ １．０５

减少

０．６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４，３３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８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２３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

合计

２４，７１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２，８０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１，７１６，３９４，７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１，４２４，４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２５８，８３５，５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ＬＤＣ． １０８，０４３，２０１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３５，２１１，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７７６，３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２９，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１２，５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玉婵

６，０２８，９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分析

科目 年初余额

（

千元

）

期末余额

（

千元

）

变动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３，１１７，３３６ 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公司承兑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

款商业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

５９８，３３２ ３８９，０６８ －３４．９７

下降主要系本公司加快应收账款回

收速度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５３５，９８４ ９３１，０２０ －３９．３９

下降主要系本季度收到去年转让股

权款所致

应收利息

１９０，１４７ ２６０，６９６ ３７．１０

主要系本公司计提了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存款利息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０，２９７ １３３，９９２ －４４．２４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

２０１１

年年终奖所

致

应付利息

３２４，４４９ ４５８，５９７ ４１．３５

主要系本公司应付未付公司债券利

息及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１２４，５９５ ５１３，７８６ －５４．３１

下降主要系春运结束

，

预售期缩短

所致

２．

损益表科目变动分析

科目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

千

元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

千

元

）

变动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５

，

７５７

，

１２８ ７

，

０６２

，

０３４ ２２．６７

主要系机队规模扩大导致客货运输

收入增长所致

。

营业成本

４

，

３１０

，

５２７ ５

，

５０７

，

７４２ ２７．７７

主要系航油成本

、

租赁费

、

起降费

、

折

旧费

、

民航建设基金等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８

，

２２６ ２２９

，

７３４ ３６．５６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２４２

，

６５５ ３４７

，

５０９ ４３．２１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导致代理手续

费

、

电脑订座费增长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０

亿元的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投向、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发行申请获

得有条件通过。

２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

＜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及相关配套指引，根据海南证监局《关

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海南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７

号）指示精神，公司制定了内控规范体系实施工作方案，该方

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经本公司第六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的内控领导小组，总裁为

组长的内控建设小组，根据已下发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项目，对内控规范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分解，将内控规范

工作细化分解为

４０

个子模块并制定了项目分解甘特图，根据计划完成时间表进行跟踪。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

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以

１７２

，

８３４．７９

万元价格受让扬子江地产集团持有的北京科航

６５％

股权和海航酒店控股持有的科

航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转让方海航酒店控股、扬子江地产集团控股股东海航集团作出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北京科航净利润如果无法达到预测的

８１６９

万元、

９４５２

万元、

１１６３０

万元，海航集团将按权益比例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

净利润差额部分。 北京科航

２０１１

年利润为

１．７３

亿元，扣除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后净利润

－０．２２

亿元，与海航集

团承诺缺口为

１．３８

亿元，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收回。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公告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预案：公司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总股本人民币

４

，

１２５

，

４９０

，

８９５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红利

１．２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

４９５

，

０５８

，

９０７

元。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或“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方式召

开，应参会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报告：

一、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报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陈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报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杨景林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任期与其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选举吴邦海、林诗銮、邓天林、陈明、杨景林担任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林诗銮任召集人；

选举吴邦海、邓天林、李铁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吴邦海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陈明、杨景林简历

陈明，男，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籍贯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共党员，毕业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于

１９９４

年加盟海航，历任公司市场销售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金鹿公务机有限公司

ＣＥＯ

兼总经理、海航航空食品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等职。 现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景林：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

裁，曾在齐齐哈尔机务段工作，后担任某部队政治教员，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起任中国新华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裁、现任海南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第一次监事会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５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５

名。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报告：

一、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作出如下

审核意见：

㈠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

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㈢ 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报告

公司监事会选举胡明哲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其监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胡明哲先生简历

胡明哲，男，

１９８２

年出生，籍贯辽宁绥中，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ＢＡ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进入公司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期间

在海航集团人力资源部先后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人资行政部总经理兼海南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熊维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刘才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卢东亮

公司负责人熊维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才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东亮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１６７，６２３，００８．００ １５７，１３４，１５７．００ ６．６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５０，７９０，８７４．００ ５１，８５３，３５４．００ －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６ ３．８３ －１．８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２，０３０，４９５．００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０８８，４３９．００ －１，０８８，４３９．００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４ －２．１４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７ －２．２７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６０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５

，

６６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１９

，

３９６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

，

４９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

，

４５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

，

６６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

，

０４４

合计

６２

，

６９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４７，７５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中国铝业公司

５，２１４，４０７，１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１４，４０７，１９５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３，９２４，８５３，９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３，９２４，８５３，９０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７５９，０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７５９，０７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８５，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０，０８５，３５７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５，１６８，１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５，１６８，１４５

包头铝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９，８６９，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９，８６９，７９５

兰州铝厂

７９，４７２，４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４７２，４８２

贵州省物资开发投资公司

６６，５４９，０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５４９，０６５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３７２，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３７２，９５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９４４，１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９４４，１０３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

３８％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产品售价下降、原燃材料及动力价格上涨引起毛利减少所致。

２

、财务费用增加

５７％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有息负债规模较去年有所增长，且国家多次上调利率使得利息支出上升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９５１％

，主要是坏账损失转回所致。

４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

１０００％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持有期货合约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增加

３０１％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６

、所得税费用减少

２９４％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７

、净利润下降

３６５％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产品售价下降、国家调高电价、原燃材料价格上涨引起毛利减少，同时有息负

债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且国家多次上调利率使得利息支出上升所致。

８

、货币资金增加

３９％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为考虑项目投资，增加筹资额所致。

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９２％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外汇远期合约期末持仓浮盈增加所致。

１０

、应收票据减少

３３％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为盘活资金，加大票据背书结算所致。

１１

、应收账款增加

７０％

，主要是由于货币市场紧缩，销售欠款增加所致。

１２

、预付账款增加

４６％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为了稳定市场供应及拓展业务需要从而增加了采购预付款所致。

１３

、工程物资增加

３４％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基建项目支出所需购买建设物资增加所致。

１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２０７％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外汇远期合约期末持仓浮动亏损增加所致。

１５

、应付票据增加

３６％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为减少资金占用，在采购中适当增加了票据结算方式所致。

１６

、应付利息增加

７０％

，主要是由于筹资规模增加和筹资利率提高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几内亚西芒杜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与力拓签订联合开发西芒杜铁矿石项目的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力拓与几内亚政府签订了一

项和解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力拓签署了《联合开发协议》的《补充函》，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举行中方联合体

挂牌成立仪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中方联合体入股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石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商务部批复同意中方联合体入股投资该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完成外汇管理部门对本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

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投资该项目所需融资担保的核准监管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铝业铁矿控股有限公司（即中方联

合体，以下简称中铝铁矿）向中铝铁矿与力拓组建的合资公司

ＳＩＭＦＥＲ

？

ＪＥＲＳＥＹ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支付

１３．５

亿美元，以增持股份的

方式成为合资公司的股东并获得

４７％

的股权，合资公司持有该项目

９５％

的权益。

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公司（简称

＂

中铝公司）通知，中铝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收到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５１

号），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问题进行了批复：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２．５

亿股

Ａ

股股票的方案。

收购南戈壁股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分别与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简称“南戈壁”）、南戈壁的九名高级管理及雇员

及南戈壁股东艾芬豪（

Ｉｖａｎｈｏ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了合作协议、咨询协议和锁定协议，根据该等协议，本公司将出资不超过

１０

亿美元，要约收购南戈壁不超过百分之六十（

６０％

）但不低于百分之五十六（

５６％

）已发行及流通在外普通股。本次要约

收购尚未开始，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刊发的《关于要约收购南戈壁资源有

限公司不超过

６０％

普通股的公告》、

４

月

１７

日刊发的 《关于获悉蒙古矿产资源局宣布暂停南戈壁若干许可证的勘探及开采

活动的公告》和

４

月

２６

日刊

发的《关于南戈壁项目的公告》。

收购永晖焦煤股份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同意，本公司与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王先生签订股份买卖协议，本公司有

条件同意以

２

，

３９１

，

７５５

，

１８９．２０

港元之总现金对价购买， 且

Ｗｉｎｓｗａ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有条件同意出售其法定及实益持有的

１

，

１２８

，

１８６

，

４１０

股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即占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 本次收购尚未实施，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具体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发的《关于拟收购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之

２９．９％

股权的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发行

Ａ

股时，中铝公司承诺在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後一定期限内，中铝公司将安排出售其铝加工业务，

或者本公司收购中铝公司的铝加工业务，并将收购中铝公司的拟薄水铝石业务。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竞得中铝公司下属五家铝加工企业股权。 由于市场条件不成熟，使得中铝公司将

拟薄水铝石业务注入本公司暂不具备条件。 中铝公司和本公司在条件成熟时将继续认真履行承诺期限内的承诺事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发布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决与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电解铝业务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力争在

５

年内通过适当的方式消除与焦作万方在电解铝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铝价持续低位徘徊， 原燃料价格居高不下，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本公司将亏损。 有关详情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业绩报告中披露。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现金分红条款。

本报告期内，不实施现金分红。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维平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

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熊维平先生委托罗建川先生代为

出席并按其已表示的意愿进行投票，吕友清先生和朱德淼先生以电话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一致推举罗建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述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增加注资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１０

亿美元。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及签署一切相关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议案

（一）同意将公司与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项下的关联交易支出金额

上限由原来的人民币

５

，

２００

百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百万元。

（二）由公司独立董事张卓元先生、王梦奎先生和朱德淼先生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就上述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

度事宜发表独立意见。 聘请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事宜向公司独

立董事委员会提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三）将上述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由于上述事项涉及公司与中国铝业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熊维平先生、吕友清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包括独

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１．

上述关联交易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

２．

均按照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及

３．

各项条款均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铝业香港有

限公司增加注资的议案》，同意向全资子公司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香港”）增资

１０

亿美元。 增资完成后，

公司对中铝香港的持股比例仍为

１００％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铝香港增资

１０

亿美元。 增资完成后，中铝香港的注册资本将由

８４９

，

９４０

，

４７１

港元增至

８

，

６１０

，

９４０

，

４７１

港元（汇率暂按

１

美元

＝７．７６１０

港元计算，实际以分期注资时适用汇率为准），公司对中铝

香港的持股比例仍为

１００％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增加注资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九名有表决权的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审阅了该议案，并一致表决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三）本次向中铝香港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本次增资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 称：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金钟夏愨道

１６

号远东金融中心

４５

层

４５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８４９

，

９４０

，

４７１

港元

经营范围：海外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物业租赁等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铝香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８０

，

６４６

，

５９６．２８

元，负债总额为

２７９

，

０２８

，

８２７．１４

元，净资产为

１７９

，

４２４

，

６８８．０３

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实现净利润

－２４８

，

０７３

，

３５２．８５

元。

三、对外投资详细情况：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

中铝香港是公司海外投资平台，本次增资将用于投资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及拟收购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股权。

（二）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以货币资金方式向中铝香港增资

１０

亿美元，公司可根据需要分期出资。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铝香港是公司海外投资平台，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充实中铝香港的资本金，有利于增强中铝香港的对外投资实力，从

而有助于公司充分依托于海外投资平台进军西非铁矿及蒙古国能源等资源产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和提高综合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项下支出交易额年度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刊发《重续持续关联交易公告》，内容包括有关本公司与西南铝业订立之《铝及铝合金锭供

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鉴于西南铝板带成为本公司的关联附属公司以及西南铝冷连轧的正式投产，董事会预期《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

工服务协议》项下的支出交易方面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上限将不能满足本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故建议修订支出交易方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年度上限。

截至本公告日期，《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所涉支出交易方面并无超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之年度上限。

２．

鉴于本集团与西南铝业的长期关系，本公司认为，订立持续关联交易属有利之举，因为该交易已促进并将继续促进

本集团之业务经营及增长。

一、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

中铝公司

」

指

中国铝业公司

，

为一家国有企业

，

为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约

４１．８１％

的本公司控股股东

；

「

董事会

」

指 本公司董事会

；

「

招商证券

」

指

招商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一家可从事

《

证券及期货条例

》

第

１

类

（

证券买

卖

）、

第

２

类

（

期货合约交易

）、

第

４

类

（

就证券提供意见

）、

第

６

类

（

就机构融资

提供意见

）

及第

９

类

（

提供资产管理

）

受规管活动的持牌法团

，

并就建议修订

年度上限作为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的独立财务顾问

；

「

本公司

」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

本集团

」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

「

香港

」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

香港上市规则

」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经不时修订

）；

「

独立董事委员会

」

指

由张卓元先生

、

王梦奎先生及朱德淼先生

（

均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组成之独立

董事委员会

；

「

独立股东

」

指 除中铝公司及其联系人士以外之股东

；

「

中国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就本公告而言

，

不包括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

「

建议修订年度上限

」

指

建议修订

《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

项下支出交易方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年度上限

；

「

人民币

」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

；

「

股东

」

指 本公司股东

；

「

西南铝板带

」

指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

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于本公告日期

，

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

，

西南铝业持有其

４０％

的股份

；

「

西南铝业

」

指

西南铝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拥有一体化大

型铝加工企业

、

专门生产各类经加工的铝产品

。

于本公告日期

，

中铝公司持有

其

４９．９６％

的股份

；

及

「

西南铝冷连轧

」

指

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

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为本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

主要生产铝加工产品

。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一）《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西南铝业就供应铝、铝合金锭及铝加工服务签署了《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

议》，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续，协议有效期三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根据《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以现金货到支付，交易范围如下：（

ｉ

）本公司以及其分公司及相关附属

公司向西南铝业销售产品；该等产品（其中）包括原铝及铝合金锭；（

ｉｉ

）西南铝板带（本公司附属公司）向西南铝业采购产

品及服务；该等产品及服务（其中）包括：铝合金锭、供应设备及水电气；提供保养及维修服务；提供装卸、运输及仓储服

务；（

ｉｉｉ

）西南铝板带向西南铝业销售产品，该等产品（其中）包括：铝合金板或铝合金卷及铝加工废料；（

ｉｖ

）本公司附属公

司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西南铝业采购产品，该等产品主要包括铝加工产品。

根据《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价格将按下列定价原则厘定： （

ｉ

）国家规定价格；（

ｉｉ

）若无国家规定价

格而有国家指导价格，则按国家指导价格；（

ｉｉｉ

）若无国家规定价格或国家指导价格，则按市价；及（

ｉｖ

） 若以上各项均无，

则按合同价格提供。

历史交易金额：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财政年度，本集团向西南铝业支付

铝及铝合金锭的交易总额如下：

交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交易总额

（

人民币百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交易总额

（

人民币百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

度交易总额

（

人民币百万元

）

支出

（

交易对方

：

西南铝业

）

约

２

，

５９６

约

２

，

４７３

约

２

，

１９５

鉴于西南铝板带为本公司的关联附属公司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西南铝冷连轧正式投产，本公司董事会预期《铝及铝合金

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项下的支出交易方面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上限将不能满足本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故建议修订支出

交易方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年度上限。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增加持续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议案》，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九名

有表决权的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审阅了该议案，并一致表决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ｉ

）乃于本集团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

立；（

ｉｉ

）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及（

ｉｉｉ

）其条款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委员会，已就《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的条款及建议修订年度上限向独立股东提供

建议。

招商证券已获委任为本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以就此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提出建议。

（三）有关建议修订年度上限的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铝公司连同其关联人士将回避表决。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

本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Ａ

股、

Ｈ

股及美国托存股份分别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及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氧化铝及原铝生产商。 其主要从事铝土矿开采、氧化铝提炼及原铝电解。

（二）西南铝业

西南铝业（集团） 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一体化大型铝加工企业、专门生产各类经加工的

铝产品。

于本公告日期，中铝公司持有其

４９．９６％

的股份。

（三）西南铝板带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西南铝业持有其

４０％

的股份。

（四）西南铝冷连轧

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主要生产铝加工产品。

四、《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修订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预期《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项下支出交易方面

２０１２

年度之年度上限增加，主要由于：

（一）本公司控股公司中铝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收购了西南铝业

３２．１５％

的股权，进而合计持有西南铝业

４９．９６％

的

股份，西南铝业及西南铝板带均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故本公司（包括西南铝冷连轧）与西南铝业持续关联交易额度会增

加；及

（二）本公司之附属公司西南铝冷连轧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正式投产，其向西南铝板带购买热轧坯料用作生产用途，西南

铝冷连轧与西南铝业、西南铝板带之间的交易将大幅度增加。 本公司预计西南铝冷连轧与西南铝板带的交易额将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

２７８

百万元人民币将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约

３

，

６４３

百万元人民币。

基于上述原因，《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所涉交易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原年度上限及经修

订年度上限如下：

《

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

铝加工服务协议

》

项下交易

（

交易对方

：

西南铝业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原订上限

（

人民币百万元

）

建议经修订上限

（

人民币百万元

）

支出

５，２００ ６，３００

收入

９，０００

不建议作出修订

截至本公告日期，《铝及铝合金锭供应及铝加工服务协议》 所涉支出交易方面并无超出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年度的年度上限。

五、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集团与西南铝业的长期关系，本公司认为，订立持续关联交易属有利之举，因为该交易已促进并将继续促进

本集团之业务经营及增长。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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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